
上海市涉农就业及农村任教 

学费补偿及助学贷款代偿申请审核流程图 

 

根据沪财教〔2014〕80 号《关于印发<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涉农单

位就业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实施办法>的通知》及《沪教委学（2016）

15 号《关于将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到本市农村学校任教列入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

贷款代偿范围的通知》的有关规定的有关规定梳理本流程图。 

其中哪些毕业生具备申请资格，请参照以上两个政策文件；上海市哪些乡村

学校的教师纳入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请参照《沪教委人（2015）90 号上

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公布列入《上海市〈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 年）〉实

施办法》乡村学校名单的通知》。 

一、资格申请审核流程 

 

 

 

 

 

 

 

 

 

 

 

 

 

 

 

 

 

 

 

 

 

 

 

 

 

 

 

符合条件的毕业生提出申请 

高校初审 

高校复审 

用人单位审核 

用人单位所在区县初审 

用人单位所在区县复审 

上海市学生资助中心审核 

学生申请见学生用户指南，

申请时需系统上传提交学费

缴纳凭据（如已遗失，请至

高校财务部门补开发票或开

具缴纳学费证明） 

高校初审后，由高校打印

《毕业生学费补偿和国家

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并

加盖高校财务、学籍、资

助和高校公章确认，之后

邮寄给学生本人。 



二、申请拨付申请审核流程 

 

 

 

 

 

 

 

 

 

 

 

 

 

 

 

 

 

 

 

 

 

 

已审定获得学费补偿及助学贷款

代偿的学生提出拨付申请 

用人单位所在区县拨付初审 

用人单位所在区县拨付复审 

上海学生资助中心审核 

凡在校期间未获得国家助学贷款或

贷款已经还清的毕业生，其补偿款

由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直接划转至

指定的毕业生本人银行账户。 

凡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

但尚未还清的毕业生，其代偿

款由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统一

划转至国家助学贷款经办银行

的约定账户，优先安排偿还国

家助学贷款本息，还清贷款全

部本息后的补偿款余额，由市

学生资助中心换专职制定的毕

业生本人的银行账户。 


